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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文件 
新财购〔2020〕1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县财政局关于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 

工作的通知 

 

县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乡镇（区）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

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，各融资服务机构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

话精神，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强化政府采购支持企业

发展的政策功能，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，缓解企业特别是中

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，优化提升我县政府采购营商环

境，现拟定了《新县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操作指南》（见附件

1）和《新县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》（见附件 2），并

将《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》（见附件 3）和

《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》（见附件 4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（一）各采购单位和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采购文件中编



 
-2- 

入《新县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操作指南》和《新县政府采购合

同融资政策告知函》，明确告知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

在中标成交后可以持政府采购合同向融资机构申请贷款，并

告知供应商在新县政府采购网“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

台”获取融资渠道和方式。采用电子招标采购文件形式的，

要将告知函嵌入电子招标采购文件。要按照操作指南有关要

求加快合同签订、公告、备案工作进度，为金融机构尽早放

贷、中小微企业尽快融资创造有利条件。 

（二）各参与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的融资服务机构应当建

立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绿色通道，简化贷款审批程序，积极推

进互联网金融模式，原则上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抵押、担保，

对履约记录良好、诚信资质高的中小微企业，应在融资额度、

融资审查、利率优惠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。 

（三）各参与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的融资服务机构要按照

省市有关要求，每季度初向县政府采购事务中心报送上季度

本地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开展情况。 

（四）因采购单位或中小微企业行为造成政府采购合同

解除或产生纠纷，致使不能按时、足额支付的，应由责任方

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责任。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本息不能按

时、足额收回的，应由责任方按照贷款合同约定承当相应责

任。中小微企业通过不正当方式获取合同融资或无故不及时

还款的，融资服务机构违反信贷政策或违背承诺开展融资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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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的，相关当事人要将情况及时书面汇报给县财政局，除按

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追究其法律责任外，县财政局将

对其不良行为予以记录，纳入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。涉嫌犯

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 

附件 1：新县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操作指南 

附件 2：新县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 

附件 3：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工作实施方案 

附件 4：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政府采购合同

融资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 

 

新县财政局 

2020年 12月 18日


